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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閣非看守 當為則為
「
讓
老
人
自
己
來
」
的
新
孝
道 

梁
玉
芳

孔
老
夫
子
論
孝
道
，
說
「
色
難

」
是
最
高
境
界
；
還
反
問
「
有
事

，
弟
子
服
其
勞
，
有
酒
食
，
先
生

饌
」
，
就
算
是
孝
了
嗎
？

在
現
代
，
質
疑
「
有
事
弟
子
服

其
勞
」
算
不
算
孝
順
，
可
以
另
有

新
解
。

近
年
老
人
照
顧
的
新
思
潮
是
「

預
防
照
護
」
。
在
老
人
失
能
之
前

，
以
適
量
的
勞
動
及
運
動
保
持
長

者
的
肌
力
與
能
量
；
或
在
失
能
初

期
，
盡
量
讓
長
者
一
切
自
己
來
，

藉
由
復
健
及
生
活
中
的
每
一
個
小

動
作
，
來
恢
復
肌
力
、
回
復
對
生

活
的
掌
控
感
，
甚
至
「
找
回
失
去

的
自
理
能
力
」
。

所
以
，
「
有
事
，
弟
子
不
服
其

勞
」
，
讓
老
人
多
勞
其
筋
骨
，
只

在
旁
安
全
性
看
視
，
這
是
現
代
安

老
的
新
孝
道
。

日
本
「
夢
之
湖
」
日
照
中
心
稱

這
樣
的
理
念
為
「
減
法
照
顧
」
。

照
顧
老
人
，
不
再
是
凡
事
代
勞
；

而
是
儘
可
能
將
餵
飯
、
端
茶
、
推

輪
椅
代
步
的
照
顧
減
到
最
少
。
介

護
（
長
照
）
宣
言
寫
著
：
「
絕
對

不
剝
奪
您
可
以
自
理
的
能
力
」
。

這
樣
的
新
思
維
衝
擊
著
我
們
的

傳
統
孝
道
觀
念
。
「
減
法
照
顧
」

、
「
預
防
照
護
」
理
念
剛
在
台
灣

萌
芽
，
可
以
想
見
，
這
樣
的
理
想

不
論
在
個
人
家
族
間
、
在
照
養
機

構
間
，
都
可
能
遭
受
阻
力
。

例
子
之
一
，
推
廣
北
歐
照
護
經

驗
的
台
大
教
授
劉
毓
秀
在
雜
誌
專

訪
中
，
她
述
說
如
何
讓
身
子
還
硬

朗
的
父
母
凡
事
自
己
來
，
諸
如
出

門
買
菜
、
就
醫
，
不
在
家
當
「
宅

老
」
，
增
加
社
會
刺
激
與
連
結
之

外
，
也
強
化
肌
力
。
但
看
到
九
旬

劉
爸
爸
還
自
己
到
超
市
買
米
，
社

區
管
理
員
忍
不
住
打
電
話
指
責
她

「
你
太
不
孝
啦
」
。

劉
毓
秀
樂
於
細
數
自
己
的
「
不

孝
」
。
她
認
為
，
「
提
供
父
母
保

存
生
活
技
能
與
體
力
不
退
化
」
的

照
顧
，
才
是
現
代
新
孝
道
。

當
人
類
生
命
已
達
到
歷
史
上
最

長
壽
的
高
峰
，
我
們
願
意
多
出
來

的
生
命
，
是
保
有
自
主
、
自
尊
的

老
年
吧
；
而
不
是
纏
綿
病
榻
，
靠

著
醫
療
及
密
集
人
力
照
護
所
堆
疊

出
的
「
失
能
長
壽
」
。
對
「
活
著

」
這
件
事
的
反
省
、
對
老
年
的
生

活
品
質
與
自
主
意
識
重
於
「
安
全

」
、
「
死
亡
率
」
的
再
思
考
，
也

重
新
形
塑
了
照
護
機
構
的
面
貌
。

美
國
醫
師
、
作
家
葛
文
德
寫
道

，
傳
統
的
養
老
院
是
由
醫
療
出
發

，
衡
量
的
指
標
是
「
不
讓
老
人
得

褥
瘡
和
體
重
減
輕
」
；
但
這
些
應

是
手
段
，
而
不
是
目
的
；
當
老
人

有
了
整
齊
畫
一
、
安
全
無
虞
的
「

全
控
照
護
」
，
卻
失
去
了
「
生
活

」
。我

們
常
忘
了
老
人
對
人
生
諸
事

的
輕
重
緩
急
和
價
值
觀
，
也
有
自

己
的
堅
持
。
我
們
以
為
所
有
的
老

人
只
有
一
個
身
分
：
「
老
人
」
，
忘
了

他
們
是
不
同
的
個
體
，
需
要
不
同
的
起

床
時
間
、
不
同
的
對
待
方
式
。

「
夢
之
湖
」
社
長
藤
原
茂
有
極
好
的

提
醒
：
每
位
長
者
都
是
獨
特
的
，
照
顧

者
應
激
發
長
者
的
動
能
，
讓
他
們
發
揮

原
有
能
力
，
而
非
事
事
代
勞
。
所
以
，

在
日
照
中
心
的
長
者
有
自
訂
的
生
活
課

表
、
有
各
自
要
負
擔
的
任
務
。

在
他
看
來
，
台
灣
的
照
顧
機
構
都
很

「
標
準
」
。
這
話
說
得
委
婉
，
非
常
日

本
。
代
為
推
究
原
因
，
在
追
求
經
營
效

率
、
人
力
緊
縮
的
照
顧
機
構
，
「
個
人

化
的
照
顧
」
是
難
以
達
成
的
理
想
；
即

使
機
構
有
心
，
也
要
受
到
評
鑑
者
「
安

全
性
」
的
質
疑
。

更
大
的
難
處
是
，
家
屬
希
望
花
錢
送

老
人
安
養
，
得
到
的
應
是
無
微
不
至
的

「
照
顧
」
，
而
非
邁
著
小
步
、
還
得
當

機
構
裡
端
盤
的
廚
工
吧
？
在
「
新
孝
道

」
尚
未
翻
轉
的
時
日
，
「
減
法
照
顧
」

還
會
有
極
多
的
挑
戰
。

劉
文
仕
／
東
吳
大
學

法
律
系
兼
任
副
教
授

（
台
北
市
）

所
謂
「
看
守
政
府
」
，
是
指

在
政
黨
準
備
輪
替
之
際
，
或
大

選
之
後
政
權
確
定
移
交
之
前
，

即
將
卸
任
的
執
政
團
隊
，
即
不

能
再
做
重
大
政
策
的
決
定
。
此

一
憲
政
狀
態
，
在
內
閣
制
國
家

，
稱
為
「
看
守
內
閣
」
；
在
總

統
制
國
家
，
則
俗
稱
「
跛
腳
總

統
」
。

「
看
守
」
在
一
般
民
主
國
家

雖
是
常
見
的
政
治
「
狀
態
」
，

甚
至
有
學
者
認
為
是
具
法
效
力

確
信
的
「
憲
政
慣
例
」
，
但
架

構
到
台
灣
的
憲
法
體
系
，
尤
其

是
因
技
術
層
面
的
合
併
選
舉
造

成
長
達
四
月
的
制
度
難
題
，
應

否
看
守
？
何
時
看
守
？
如
何
看

守
？
在
缺
乏
體
制
共
識
的
前
提

下
，
都
仍
然
存
在
根
本
爭
議
。

九
七
憲
改
，
憲
法
本
文
「
行

政
院
對
立
法
院
負
責
」
的
規
定

，
增
修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維
持
不

變
，
參
諸
當
時
「
共
識
」
，
固

不
排
除
類
似
法
國
「
左
右
共
治

」
的
可
能
；
即
在
國
會
多
數
組

閣
的
前
提
下
，
當
總
統
所
屬
政

黨
與
國
會
多
數
相
同
時
，
就
行

總
統
制
；
不
相
同
時
，
便
「
換

軌
」
或
「
擺
盪
」
到
內
閣
制
軌

道
上
運
作
。
但
另
一
方
面
，
「

行
政
院
院
長
由
總
統
任
命
之
」

，
不
再
經
立
法
院
同
意
，
又
為

增
修
將
憲
法
原
有
的
「
議
會
內

閣
制
」
精
神
，
大
幅
度
轉
型
為

以
總
統
為
權
力
核
心
的
「
半
總

統
制
」
，
也
有
其
不
容
否
定
或

忽
視
的
核
心
意
涵
。

總
統
、
立
委
選
舉
國
民
黨
雙

輸
，
馬
總
統
為
實
踐
其
一
貫
政

治
理
念
，
希
望
能
任
命
立
法
院

多
數
支
持
的
人
為
閣
揆
；
毛
院

長
也
立
刻
請
辭
，
並
表
示
將
依

循
憲
政
慣
例
於
最
短
時
間
內
率

領
內
閣
完
成
總
辭
程
序
。
如
果

民
進
黨
接
受
，
便
自
動
「
換
軌

」
到
內
閣
制
，
參
照
上
述
原
則

，
總
辭
的
毛
內
閣
及
請
假
期
間

的
代
理
院
長
，
於
總
統
任
命
新

院
長
前
，
即
有
可
能
存
在
短
暫

的
「
看
守
狀
態
」
。

然
而
，
民
進
黨
以
不
符
憲
法

與
權
責
混
淆
等
由
，
斷
然
拒
絕

。
馬
總
統
只
有
回
歸
憲
法
明
文

，
批
准
毛
院
長
總
辭
，
又
任
命

原
副
院
長
張
善
政
為
院
長
，
並

成
立
「
新
」
內
閣
團
隊
，
民
進

黨
也
表
示
尊
重
總
統
人
事
任
命

全
權
，
「
看
守
內
閣
」
的
前
提

要
件
即
屬
消
失
，
接
下
來
只
剩

下
總
統
制
下
「
跛
鴨
」
與
否
的

問
題
。

換
言
之
，
對
於
雙
首
長
制
下

屬
總
統
權
限
的
國
防
、
外
交
、

大
陸
政
策
等
，
作
為
總
統
「
幕

僚
長
」
的
行
政
院
長
，
當
然
仍

須
尊
重
總
統
的
意
志
，
並
權
衡

政
治
實
力
消
長
，
審
慎
處
理
；

至
於
一
般
行
政
權
的
功
能
，
新

任
行
政
院
院
長
仍
應
於
就
職
後

兩
周
內
，
向
立
法
院
提
出
施
政

方
針
之
報
告
，
並
非
無
所
作
為

。
但
面
對
新
的
國
會
結
構
，
也

不
能
為
所
欲
為
；
而
應
盤
點
政

策
得
失
，
比
對
理
念
異
同
，
檢

討
計
畫
期
程
，
體
察
民
意
走
向

，
當
為
則
為
，
為
所
當
為
。
百

日
過
渡
，
不
僅
在
總
結
過
往
，

也
在
穩
舵
當
下
，
更
可
奠
基
未

來
。

許
博
允
／
前
國
策
顧
問

暨
亞
洲
文
化
聯
盟
主
席
（

台
北
市
）

台
灣
文
化
發
展
始
終
缺
乏
政
府
有

力
方
針
及
顯
著
績
效
，
主
因
出
自
領

導
人
執
事
無
心
於
文
化
建
設
，
再
者

大
多
用
缺
乏
大
格
局
與
專
業
深
度
的

文
化
主
事
者
，
致
使
文
化
建
設
的
延

宕
與
今
日
亂
象
。
文
化
是
人
類
內
在

心
靈
的
積
累
，
不
似
國
防
外
交
等
外

在
事
務
可
比
擬
；
政
府
應
以
「
文
化

底
蘊
」
重
擬
基
礎
教
育
與
文
化
之
圭

臬
與
實
務
。

筆
者
多
年
著
力
推
行
文
化
公
共
事

務
改
革
，
四
十
年
前
與
張
繼
高
先
生

將
表
演
藝
術
文
化
稅
率
從
三
十
三
％

降
至
二
％
以
下
；
廿
多
年
前
與
多
位

賢
達
催
生
「
文
化
藝
術
獎
助
條
例
」

，
立
法
實
施
至
今
。
爾
後
又
擔
當
陳

水
扁
及
馬
英
九
總
統
的
國
策
顧
問
。

陳
總
統
時
期
，
參
與
文
化
獻
策
、

賦
稅
改
革
、
修
憲
、
環
保
與
經
建
等

議
題
。
當
時
為
促
進
北
中
南
文
化
均

衡
發
展
，
亦
參
與
「
衛
武
營
」
、
「

南
北
流
行
音
樂
中
心
」
建
設
案
，
後

交
文
建
會
方
得
成
局
。

於
馬
總
統
首
次
資
政
與
國
策
顧
問

聯
席
會
，
筆
者
提
建
築
大
師
貝
聿
銘

意
將
此
生
最
後
一
件
文
化
建
築
獻
給

台
灣
，
馬
總
統
當
場
屬
意
「
台
北
愛

樂
廳
」
，
卻
遭
郝
龍
斌
以
不
符
採
購

法
而
推
翻
。
我
與
郭
為
藩
先
生
建
議

中
研
院
增
設
藝
術
文
化
院
士
，
此
建

言
卻
以
「
藝
術
不
需
要
院
士
」
而
夭

折
。
我
與
漢
寶
德
先
生
主
張
「
文
化

創
意
產
業
條
款
」
實
施
方
針
應
以
文

化
為
主
，
創
意
與
產
業
為
輔
，
如
今

成
果
不
彰
，
兩
百
億
的
預
算
幾
全
軍

覆
沒
，
執
政
者
反
其
道
而
行
的
結
果

閹
割
了
文
創
產
業
的
靈
魂
。

眾
多
文
化
議
題
中
，
筆
者
僅
舉
文

新文化政策 增預算更要增魄力

化
發
展
與
硬
體
設
施
關
係
為
引
。

與
台
灣
最
具
競
爭
性
的
韓
國
，
去
年

九
月
公
布
的
單
項
音
樂
劇
，
產
值
率
達

到
一
三○

○

場
次
／
三
二
五
九
億
韓
元

；
可
觀
成
果
的
關
鍵
來
自
演
出
場
地
倍

量
的
建
置
。
台
灣
音
樂
劇
一
年
不
到
五

十
場
演
出
，
產
值
不
足
一
億
，
是
長
期

缺
乏
高
功
能
／
座
位
量
演
出
場
地
的
結

果
。一

九
七
六
年
漢
城
僅
六
個
場
地
，
台

北
彼
時
有
七
個
，
現
今
首
爾
已
有
六
十

座
而
台
北
僅
十
一
座
，
全
台
尚
不
足
五

十
座
。
一
九
五
六
年
東
京
僅
有
十
五
個

場
地
，
如
今
已
達
二
一
五
座
；
體
育
設

施
有
一
六
八
個
足
球
場
及
二
六
八
個
棒

球
場
，
均
可
提
供
大
型
演
出
；
日
本
全

國
有
三
二
二
八
個
演
出
場
所
，
可
謂
世

上
設
施
密
度
最
高
的
國
家
。

中
國
從
一
九
九○

年
後
迅
速
增
建
兩

千
餘
座
，
其
中
一
五○

座
以
十
至
五
十

億
人
民
幣
不
等
經
費
建
造
成
國
際
級
高

功
能
場
地
；
其
餘
兩
千
座
為
社
教
性
或

專
業
場
地
（
中
國
約
三
千
兩
百
個
職
業

團
隊
）
，
廿
五
年
來
已
投
注
三
兆
新
台

幣
在
硬
體
設
施
上
，
全
中
國
未
來
將
達

成
六
千
座
場
所
的
建
設
。
習
近
平
為
開

闢
中
國
影
業
的
藍
海
，
任
內
將
增
建
五

千
以
上
電
影
屏
幕
。

相
較
飛
速
建
設
的
鄰
國
，
台
北
體
育

場
和
足
球
場
已
被
郝
市
長
更
改
使
用
，

僅
剩
小
巨
蛋
，
而
具
指
標
性
的
台
北
大

巨
蛋
命
運
未
卜
；
然
韓
國
雖
歷
經
總
統

暗
殺
和
貪
腐
等
動
盪
，
文
化
建
設
卻
是

一
刻
未
曾
停
歇
。

筆
者
謹
以
一
文
化
老
農
，
期
許
新
領

政
者
能
迅
建
文
化
場
所
，
將
每
年
文
化

預
算
增
至
一
千
兩
百
億
，
敦
請
有
遠
見

、
有
魄
力
、
有
能
力
的
高
手
引
領
新
文

化
政
策
，
以
「
他
山
之
石
，
可
以
攻
錯

」
共
勉
，
耕
耘
台
灣
文
化
的
新
藍
圖
環

境
。

穩
舵
過
渡


